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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022 年 9 月 1 日 ]

1. (已失时效而略去 ——2022年第 5号编辑修订纪录 )

2. 释义

在本规例中 ——
外游费 (outbound fare)具有本条例第138(1)条给予该词的涵义；

旅监局征费  (Authority levy) 指根据本条例第 146(1) 条应缴付
的旅监局征费；

电子印花征费系统  (E-levy System) 指根据第 3 条订明的电子系
统；

赔偿基金征费  (Fund levy) 指根据本条例第 147(1) 条应缴付的
赔偿基金征费。

3. 电子印花征费系统

为施行本条例第 148 条，透过该系统可作出旅监局征费及赔
偿基金征费的缴付，以及缴付的纪录和证明的订明电子系统，
为 “ 电子印花征费系统 ”。

4. 旅监局征费及赔偿基金征费的缴付

为施行本条例第 146(1) 及 147(1) 条，就持牌旅行代理商已收
取的每笔外游费应缴付的旅监局征费及赔偿基金征费，须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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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并以单一笔款项 ( 该笔款项相等于旅监局征费及赔偿基金征
费的总和 ) 通过电子印花征费系统缴付。

5. 当作已缴付赔偿基金征费

为免生疑问，即使持牌旅行代理商凭借本条例第 147(2) 条缴
付的赔偿基金征费已指明为每笔外游费的 0%，持牌旅行代理
商根据第 4 条缴付单一笔款项后，须被当作已缴付赔偿基金
征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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